
证券代码：603577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2024-064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强固标准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

岛强固”）、青岛华电海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华电”），控股子公司

江苏江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江电”）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青岛强固、青岛

华电、江苏江电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分别提供人民币 900 万元、1000 万元、8000

万元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实际为青岛强固、青岛华电、

江苏江电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 15380 万元、18700 万元、8000 万元（不含本

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2024年11月28日，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全资子公司青岛强固、青岛华电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分别提供人民币 900

万元、1000万元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江



苏江电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人民币 8000万元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总

额度 

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 本次新增 本次担保后 

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 
80000 61080 9900 70980 9020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 
10000 0 0 0 10000 

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

间互相担保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 
20000 1000 0 1000 19000 

合计 110000 62080 9900 71980 3802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4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

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4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

民币 11亿元的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

质押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青岛强固标准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572072720B 

住所：青岛胶州市铺集镇巩家庄村北、朱诸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董萍 

注册资本：10555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4月 18日 

经营范围：电力铁塔标准件、紧固件、高强度紧固件、电力线路配件制造、

销售，批发、零售：五金交电、标准件、电线电缆、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

化学危险品等限制或禁止经营的产品）、金属工具。 



青岛强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60,400.92 48,992.71 

负债总额/万元 37,685.91 29,260.93 

净资产/万元 22,715.01 19,731.78 

资产负债率 62.39% 59.73%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30,702.17 37,400.22 

净利润/万元 2,983.23 2,499.93 

青岛强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青岛华电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07328039XH 

住所：青岛市胶州市铺集镇巩家庄村北、朱诸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朱芳莹 

注册资本：31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8月 6日 

主营业务：海洋钻井平台、生产平台、海洋浮体结构物、海洋工程专用设备

及配件、铁塔、金属结构（以上均不含特种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海洋工程

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金属表面处理（不含电镀）；经营本企业自产

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青岛华电主要财务数据（单体报表数据）：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83,023.42 77,419.00 

负债总额/万元 55,485.27 49,424.90 

净资产/万元 27,538.15 27,994.10 

资产负债率 66.83% 63.84%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17,380.75 19,395.31 

净利润/万元 -589.05 -1,317.93 

青岛华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江苏江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1083154688D 

住所：兴化市新垛镇工业园区创业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金志健 

注册资本：2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1月 18日 

经营范围：输电线路铁塔、通信微波塔、钢管杆塔、其他钢结构件、电力金

具、紧固件、桥梁构架、路灯杆、高速公路安全护栏、立柱、标志杆、电气化铁

路钢结构制品加工、销售，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金属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输

电线路铁塔、通信微波塔及其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股 92.57%，曾祥先间接持股 7.43% 

江苏江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76,892.54 69,256.61 

负债总额/万元 47,946.22 42,976.84 

净资产/万元 28,946.32 26,279.77 

资产负债率 62.35% 62.05%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45,275.14 40,414.10 

净利润/万元 2,666.56 1,694.84 

江苏江电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青岛强固（债务人）向中

信银行（债权人）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债务提供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最高本金限额：9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

的费用。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乙方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二）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青岛华电（债务人）向中

信银行（债权人）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债务提供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最高本金限额：1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

的费用。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乙方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三）公司与南京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江苏江电（债务人）向南

京银行（债权人）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债务提供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最高本金限额：8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范围：被担保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5、合同生效：本合同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加盖名章并加

盖甲方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且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加盖名章

并加盖乙方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6、其他说明：江苏江电其他股东方未按照其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方面具有绝

对控制权，江苏江电其他少数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担保风

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71980万元（含本次，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0980 万元，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9.95%，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

况。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月 29日 

 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